
关于修订《宁夏回族自治区公路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宁夏回族自治区公路工程建设市场管理，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行为，维护招标投标当事人合法权益，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起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现阶段自治区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参照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定的《关于修订〈宁夏回族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管理办法〉的通知》（宁建规发〔2020〕6号）执行，本行业内无相关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区公路工程建设领域实际，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草拟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制定本《办法》，着力加强了对招标代理机构全过程监管，解决了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的管理松散，管理缺少惩戒机制等问题。
2、 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    我厅组织相关单位及人员，结合我区实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基础上，经内部讨论完善，形成了本《办法》。
三、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22个条款，2个附件。附件1《工程招标代理项目信息表》；附件2《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标准》。
新制定的《办法》，一是根据我区公路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经验，进一步完善了建设单位对招标代理管理方面的措施。二是进一步明确了招标代理机构在拟订招标方案等方面的职责，规定了招标代理不得存在擅自转让招标代理业务等方面的情形。三是建立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标准，为招标人、建设单位对招标代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提供了依据；四是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加强了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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